湖南省醴陵市农业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醴农（种子）罚〔2017〕3号
当事人醴陵市佳丰农资经营部,经营者张翠连，54岁，汉族，湖南醴陵人，个体工商户，住在湖南省醴陵市XXXXX街道XXX号，身份证号码4302XXXXXXXXXXX09，联系电话138XXXXXX05。
当事人经营劣种子一案， 2017年4月27日，本机关执法人员接到农户投诉称，在当事人处购买的标签标注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隆平高科”牌“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发芽率低，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对农户购买的 “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进行了抽样送检。2017年5月5日经湖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该批次“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发芽率为68%，判定该批次种子发芽率不合格。
2017年5月8日，经报本机关主管领导同意对当事人依法立案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制作了现场勘验笔录、询问笔录，提取了当事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产品包装袋正反面照片、购进票据、物流单、销售合同、销售政策、投诉记录、《检验报告》等相关证据，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回避、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的权利。同时也有义务配合调查。
经本机关依法调查，现查明：当事人于2017年4月7日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物流调入上述“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11件，规格30千克/件，数量330千克，进货价格31.8元／千克，货值金额10494元。
至案发时止，当事人已销售“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53千克，销售价格48元／千克，销售收入2544元；有277千克尚未销售，库存在仓库。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当事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实当事人的身份；
2、当事人陈述、证人陈述和现场勘验笔录证明当事人经营“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的事实和销售价格；
3、、购进票据、物流单、销售合同和销售政策证明当事人购进“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的价格和数量；
4、投诉记录、《检验报告》证明“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发芽率不合格。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经营的标注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隆平高科”牌“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2017年5月5日经湖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发芽率为68%，判定该批次种子发芽率不合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一）项“下列种子为劣种子：（一）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之规定，依法认定上述种子为劣种子。当事人经营上述“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之规定，属于经营劣种子的违法行为，销售所得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处罚。
2017年7月12日，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醴农（种子）告〔2017〕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7年7月13日，当事人向本机关提出了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当事人称，及时和投诉农户进行了沟通，补偿了农户种子和现金价值43460元，使农户未受到实际损失，主动消除了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经本机关依法调查，当事人提出减轻行政处罚申请中陈述的对农户的补偿情节属实，予以采信。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一、没收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277千克；
二、没收违法所得2544元；
三、罚款32470元；
罚没款合计35014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收款人醴陵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帐号82030000124858610012）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没）款的，每日按罚（没）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当事人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醴陵市人民政府或株洲市农业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7月27日


